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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月14日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3号

羊文荣：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首盛纸业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 2010 年 4月 19 日上
午 8：30在本院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江街
道建设村丁埠弄 38号）开庭审理。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41号

羊文荣：本院受理原告喻琴霞诉被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 2010 年 4月 19 日上午 9：30在本院大
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江街道建设村丁埠弄
38号）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44号

方建根、邵丽：本院受理原告叶永芳诉你们担保
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们归还代偿款 45803.38 元及
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 2010 年 4月 21 日下
午 2 时在横村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横商初字第45号

方建根、邵丽：本院受理原告叶永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84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原告要求你们归还借款 3000 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 2010 年 4月 21 日下午 1：30在横村人
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罗应康：本院已受理原告郑飞梅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证
据副本和转换程序通知书。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同你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10 年 4月 21 日上午 8：30 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
院姜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林剑：本院受理原告高益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 2010 年 4月 20
日 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09）甬仑商初字第1535号

宁波市北仑飞腾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万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
甬仑商初字第 153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09）甬仑商初字第1536号

宁波市北仑飞腾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万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
甬仑商初字第 153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0）甬余催字第3号

申请人象山发华线缆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
号码为GA/01 06275173 号，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
票人宁波比依塑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鲸鱼电源
线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6 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09）嘉南商初字第1285号

庄建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9）
嘉南商初字第 128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亘古电缆有限公司遗失其持有的票
号为 BA/01 00245705，票面金额为壹拾万元，付款人
为申请人浙江亘古电缆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福建闽
华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的银行汇票一
份，向本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20号

陈根荣、黄旭初：本院已受理原告吴战胜与陈根
荣、黄旭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金义经催字第4号

申请人无锡飞逸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
银行承兑汇票二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96 条
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CA/01-01928298，出票日期为 2009年 10月 30日，出
票金额为50万元，汇票到期日为 2010年 4月 30日，
出票人为宁波凌顶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郴州华湘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2510号

张红燕、张永炎：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剑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 251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琚海松、吕小燕：本院受理原告赵鑫樵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上午 8时 45 分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琚海松、吕小燕：本院受理原告赵鑫樵诉你们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维权故事】

为了迎接“百里挑一”招来的
新销售总监秦女士，上海华美达
广场有限公司（下称华美达公司）
不惜支付高额补偿金解聘了原销
售总监。不料，秦女士突然中途变
卦要求与公司解约，华美达公司
一纸诉状将秦女士告至法院，要
求其赔偿各类经济损失共计
52800 元。

日前，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一
审判决被告秦女士赔偿华美达公
司 13920 元，对公司其余诉请不
予支持。

“准总监”提出解约

2009 年 5 月，华美达公司向
社会公开招聘市场销售总监，秦
女士经过几番激烈角逐，最后脱

颖而出被公司录用。法庭上，华美
达公司表示，公司应秦女士的要
求，于 5 月 14 日向其发出录用通
知书，通知书上明确：秦女士职
位为市场销售总监，每月税前工
资为 18000 元，同时告知秦女
士，经体检合格后便可安排其上
岗事宜。
4天后，秦女士在录用通知书

上签字确认，并通过短信承诺将
于下月中旬到岗。孰料到了当月
底，秦女士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单
方提出解约。

公司提出索赔

“出于对秦女士的信任，我们
在 5 月底便解聘了当时的销售总
监，公司为此还支付了经济补偿

金 34800 元。现在秦女士提前解
约，使公司的市场销售部陷入无
人负责的境地。”华美达公司坚决
要求秦女士赔偿公司各类经济损
失共计 52800 元。

秦女士辩称，公司的录用通
知书没有阐明到岗或签收录用通
知书后应负的法律责任，即使自
己到公司报到，根据劳动合同法
规定，自己仍有提前 3 天解约的
权利；公司解除与原销售总监的
合同与自己无关。

“准总监”承担40%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被告秦女士在录
用通知书上签字确认，理应恪守
承诺，然而秦女士违背承诺，其行
为对于劳动合同的订立存在过

失，应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华美达公司
应注意到，向秦女士发出录用通
知书并不意味着双方劳动合同已
成立，根据录用通知书记载，明确
被告秦女士体检合格系双方签订
正式劳动合同的前提条件，然而
公司在该前提条件未成就时即与
其前任销售总监解除劳动合同，
显然有违必要的审慎义务，因此
可适当免除被告秦女士的赔偿责
任，法院酌定秦女士应对公司的
损失承担 40%的赔偿责任。至于
公司主张的由于秦女士未到岗而
给公司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由
于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法院不予
采信。

■《上海法治报》陈颖婷

9 种文具甲醛超标
对学生健康有害
国家质检总局 1 月 12 日公布了

学生用品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
果：16 种产品不合格。其中，9 种产品
游离甲醛项目超标，可能危及使用的
学生身体健康。知名品牌齐心、益而高
都被检出不合格。
此次抽查的学生用品中，书包、笔

袋、橡皮擦、水彩笔、水彩画颜料产品质
量较好，但多种固体胶和液体胶水的游
离甲醛项目超标，还有个别产品重金属
项目超标。由于这些文具多为低龄学生
使用，很可能危及学生的身体健康。

检出游离甲醛项目不合格的有：
上海乐美文具有限公司生产的“真彩”
牌固体胶、上海小吉鸭文具有限公司生
产的“小吉鸭”牌固体胶、三木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生产的“三木”牌固体胶、武义
金丝猴文具有限公司生产的“金丝猴”
牌固体胶、义乌小鱼儿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小鱼儿”牌固体胶、广州番禺
通用文具制品厂有限公司生产的“益而
高”牌液体胶水和固体胶、深圳市齐心
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齐心”牌固
体胶、广东华隆文具有限公司生产的
“金得利”牌固体胶。

此外，广州市奥博文具有限公司
生产的修正液苯含量超标，天津西青
区东风文教用品厂生产的油画棒砷、
铅项目不合格。

■《北京日报》王东亮 曾星

“准总监”临阵打退堂鼓遭索赔
法院判决其承担4成赔偿责任

本报讯 最近一段时间，湖
州市区各商场超市为拉动消费，
以各种优惠方式大搞商品促销
活动。然而，湖州吴兴工商分
局却连续接到消费者投诉，称
某些超市在定期发放给会员的
商品促销宣传期刊上大玩文字
游戏，忽悠消费者。

近日，吴兴工商分局城中
工商所执法人员接到家住吉北
小区的李女士投诉，她在一
家食品超市发放的最新一期宣
传期刊上看到一条信息：伊利
早餐奶原价 25.2 元 / 箱，现
价 21.6 元 / 箱，特惠时间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

于是，李女士多次赶到这家超
市询问有无此价格的早餐奶
出售，每次营业员都称已售
完。李女士认为，该超市根
本没有销售过 21.6 元 / 箱的
早餐奶，超市期刊上的促销宣
传是骗人的。

无独有偶，城中工商所还
接到家住余家漾小区的赵女士
投诉：称湖州市区一家食品超
市在其商品促销宣传期刊上图
文并茂地标示有 2.99 元 / 每
500 克的鸡蛋供应，但当赵女
士在鸡蛋促销期内的某日早上
7 点 40 分赶到超市时，却发
现该超市货架上并未有此价格

的鸡蛋，她问营业员，营业员
称该促销鸡蛋已经售完。赵女
士不相信：“超市 7 点 30 分
开门，这些低价促销的鸡蛋仅
10 分钟就卖完了？”

为此，工商执法人员专门
召集市区商场超市负责人开了
一个座谈会，通报了近期节日
市场促销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
及有关消费投诉的处理情况，
要求相关商场超市在印发有关
商品宣传期刊或做商品促销广
告时，要明码标示低价让利促
销商品的供应数量和具体时
间，并做好相关销售记录备
查。同时，要对商场超市促销

活动期间印发的宣传期刊和广
告纸实施备案，以便督促商场
超市对宣传期刊内容进行核
对，确保真实有效。

城中工商所一位负责人表
示，针对节日市场的促销宣
传行为，工商部门要加强监
管，特别是对低价让利商品
促销宣传的真实性要加大审
查力度。目前，该所已对一
超市虚假促销宣传行为进行
了立案查处，对另外两家有
类似不规范促销行为的商场超
市也发出了行政警示，督促其
进行整改。

■通讯员 陈健民 俞建华

【维权行动】

低价促销鸡蛋 10 分钟就卖完了？
吴兴工商部门正告：超市促销严肃点！


